
网购新鲜牛腿肉竟有明暗色差

除了消费者投诉渠道， 上海检察机关也通

过对刑事案件的办理， 及时主动发现对广大消

费者权益有损害的现象， 再积极履行检察职

能， 与各有关单位共同展开行业治理。 近期，

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在依法起诉被告詹某涉侵犯

商标权案中， 发现其存在以不合格原料自行灌

装“国外知名品牌” 食品再通过某知名电商平

台销售， 于是对詹某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经

过与涉案电商的沟通、 调查、 模拟实验， 检察

机关发现该平台在上架产地为境外食品时， 均

不需要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 存在监管漏洞。

此外， 该平台对部分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被司

法、 行政机关处罚的信息因未全面掌握而没有

及时公示， 并且已公示的内容中隐藏了经营者

的全称， 导致已经购买的消费者往往并不知道

购买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 从而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继续进行食用， 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健

康权。

于是， 三分院向该电商平台制发检察建

议， 要求其加强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监管， 规

范“海外代购” 商业模式， 建立警示公告制度，

探索健全知识产权全流程保护机制等。 同时与平

台保持密切联系， 积极跟进落实整改情况。

平台收到检察建议后非常重视， 立即召开总

裁会议， 迅速制定整改方案， 最终修复了审核拦

截的漏洞， 查处了多家无法提供许可证的商户，

强制下架其所发布的商品， 同时设置违规专区，

全面获悉商家被处罚信息， 及时予以公示， 也不

再隐藏经营者的全称， 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目

前该电商平台已全部整改完毕， 并书面回复检察

院。

上海检察机关表示， 如今网络购物已成为一

种生活常态， 从生活用品到食品药品都可以通过

电商平台一一购买。 但是本该便利生活的电商

平台有时却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假冒伪劣产

品甚至是假冒伪劣食品层出不穷， 严重侵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打击犯罪之余， 我们还应

关注电商平台本身的监管问题， 查疏补漏， 最

大程度上保障食品安全， 满足人们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今天是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在各大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紧锣密鼓地为消费者权益保驾护航时， 司法机关也在行动着。 日前， 记者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获悉， 本市检察机关正结合最高检部署开展的 “为民办实事 破解老大难” 公益诉讼质量提升年专项活动， 重点针对网售食品、 进口食品、 食用农产品安全等与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直接相关的公益损害问题加大办案力度。 2021 年， 全市检察机关在消费民生领域共立案办理案件 135 件， 制发检察建议和公告 71 件，

提起诉讼 4 件。 “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一封封检察建议书正以法律的刚性， 为消费者撑起法治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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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生鲜不“鲜”谁来管？
检察建议保障消费者权益

王女士在某知名生鲜电商平台上买回

一大块“优质牛后腿肉”， 可拿到货一开

封， 她傻眼了： 只见大块粉红色的腿肉外

侧， 竟有一圈深褐色的部分， 与正常部分

形成鲜明的色差对比， 疑似变质。 王女士

赶紧将此状拍照， 发给平台投诉， 而客服

也对王女士的投诉内容予以承认， 但双方

就退款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王女士随即向

有关部门维权。

还有一些消费者也与王女士有着相似

遭遇。 有消费者反映， 自己购买的产品遇

到腐烂变质、 裂纹、 被老鼠等动物啃咬、

含有不知名杂物等质量问题， 对产品安全

性提出质疑， 要平台对此进行道歉、 赔

偿、 退款等。

部分用户还对平台的售后服务和虚假

宣传等行为也感到不满。 根据消费者对有

关部门的投诉情况分析， 大部分投诉均涉

及产品质量， 主要涉及食品质量差、 虚假

宣传等问题。

这一现象， 也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

履行公益诉讼职责时所关注。 因涉及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2021 年 6 月市检察

院对此立案。

经调查， 市检察院发现该平台部分经

营者存在销售不合格农产品的情况。 检察

机关委托检测机构在该平台抽取食用农产

品进行检测， 同时调查了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网站公布的对该平台的抽检食品公

告， 发现确有一定比例不合格产品的情

况。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 平台型企业在

经营食用农产品的同时， 也应依法承担起

食品安全防控的主体责任。 该平台销售食

用农产品总体情况较好， 但平台内部分经

营者存在售卖不合格食用农产品的行为。

售卖食用农产品的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超

出国家规定限量， 违反 《食品安全法》

《电子商务法》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等有关规定， 存在

侵害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的风险， 该平台未

尽安全保障义务， 一旦造成消费者损害向

该平台企业提出赔偿， 该公司需承担相应

责任。

而根据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和

《上海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 从事生猪产品及牛羊等其他家畜的

产品批发、 零售的， 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 “生猪产品属于关系消费者生命

健康的商品，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对平

台内经营者尽到审核义务。 平台内部分经

营者在未公示‘含生猪产品’ 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下， 售卖生猪产品， 违反 《电

子商务法》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

办法》 和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等有

关规定。” 检察官说。

同时， 该平台企业对平台内经营生猪

产品的经营者资质资格审核情况不明， 无

法从主页面获取相关资格资质信息， 对消

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违反 《食品安

全法》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

法》 等相关规定。 检察机关认为， 一旦消

费者合法权益因此受到侵害， 依据 《电子

商务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

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和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网

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需承担

相应责任。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保障消费者食

品安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加

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等有关规

定，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向该平台企业提出检察建议： 一是采取

必要措施， 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制止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农药残留、 兽药残

留、 重金属超出国家规定限量的食用农产

品， 发现前述情况应及时向市场监督部门

报告； 情况严重的， 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

络交易平台服务。 二是对平台内经营生猪

等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产品的经营者应

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 并督促平台内经

营者在其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示其

食品经营许可证。

据市检察院披露， 平台经营者收到检察建

议之后高度重视， 成立专项整改小组， 当天即

下线了检察建议书中指出的近 20 家涉及售卖

不合格农产品及未公示资质从事生猪产品经营

的商户。

同时， 平台针对上海地区经营食用农产品

的商户开展了全面排查并进行合规治理， 修订

发布 《非餐商户违规行为及信用分管理规范》，

对销售存在质量或者食品安全问题的商品， 区

分严重程度， 分别实施置休、 永久关店并作相

应信用分扣减等处置措施。

针对商户销售生猪产品的现象， 平台开展

专项整治， 下架超范围经营的生猪产品。

1 月 27 日， 该平台向市检察院送达检察建

议书回复函。 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相关负责人接

收了回复函并与市场局、 公众代表、 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在座谈过程中， 市市

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就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及

电商平台如何履行食品安全共治义务共同进行了

深入交流。

平台经营者表示， 感谢检察机关在企业合

规和平台治理方面给予的指导和支持， 将以此

为契机， 持续加强平台商户质量管控治理工

作， 切实承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的法律

责任和社会责任， 并主动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协

作配合。

检察建议明确：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平台上门回复：专项整治，下架关店

主动出击，办一案治一片

如今网络购物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网购退货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